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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庙镇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记分管理办法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分级属地监管机制，强化我镇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督促工贸行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记分事项
我镇对企业监督检查实行记分制管理。
区应急局根据本地区安全生产形势和特点制定并每年调整一次乡镇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记分事项及裁量基准（附件1《崇明区乡镇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记分表》）。
我镇应当将《崇明区乡镇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记分表》提前传达相关企业。 
我镇对企业监督检查包括但不限于监督检查记分裁量基准所列事项。
我镇检查人员发现企业存在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或不符合法律法规行为且涉及记分事项的，除依法行使现场处理职责外，还应当根据本办法规定对企业进行记分。
第三条  记分运用
记分分值作为评判企业安全风险管控效果的重要依据之一。对记分周期内累积达到相应分值的企业，我镇将对其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监察。
（一）增加检查频次。累积记分满6分的，应对其增加不定期抽查。
（二）约谈企业负责人。累积记分满9分的，应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
（三）抄送上级监管部门。累积记分满12分的，应将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或不符合法律法规情况抄报区应急局。区应急局对其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从重处罚。
（四）提升下年度监管等级。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满12分的，视为安全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位企业，我镇应提高其下年度安全生产监督监察等级。
（五）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满12分的，相关单位负责人应参加由区应急局组织的相关安全培训（我镇每年12月拟定名单报区应急局）。
（六）安全生产信用不良评判。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满18分的，我镇在给予企业有关优惠政策或者向企业、个人颁发荣誉性称号时，应将其安全生产信用不良状况作为审慎性参考依据。
（七）纳入黑名单。发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及时整改，或者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应报请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程序将其纳入联合惩戒对象和“黑名单”管理。
第四条  记分程序
（一）职责。本着“谁检查、谁处理、谁记分”的原则，对符合本办法记分标准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或违法行为，由检查人员进行现场记分；
（二）取证。检查人员应对记分事项作出客观描述并制作《现场检查记录》；
（三）告知。向企业告知拟作出记分处理的事实、理由；
（四）申辩。企业对记分有异议的可以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辩，检查人员应听取合理意见；
（五）统计。对企业记分情况我镇安全生产职能部门应当及时进行登记。
第五条  记分减免
（一）单次记分减免。企业按时完成整改可以申请单次记分减免，单次记分减免不得超过原记分的50%(取整数)。
单次记分减免由企业在完成整改后10日内向镇安全生产职能部门书面申请。检查人员进行复查并提出承办意见，由部门负责人批准。
（二）累积记分减免。安全生产管理取得明显进步的企业可以在记分周期结束前申请累积记分减免，累积记分减免不得超过原累积分的30%(取整数)。
累积积分减免由企业在每年12月向乡镇安全生产职能部门书面申请。检查人员进行核查并提出承办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乡镇分管领导批准。
第六条  记分加处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违法行为逾期未改正的，不适用第五条记分减免规定，检查人员还应当针对未整改项给予加倍记分。
记分周期届满时存在上述情况时，相关记分及加处记分转入下一记分周期。
第7条  记分周期
记分周期为12个月，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周期届满记分清零（适用第六条第二款除外）。
第八条  上报
我镇每季首月10日之前向区应急局上报记分情况。
第九条  附则
（一）本办法由庙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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